
附件1
殡仪馆购买遗体接运服务承接主体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免冠彩色
照   片

	经营住所
	
	

	单位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驾驶员数量
	
	车辆数量
	

	单位承诺
	本单位符合区民政局等4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遗体接运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要求，自愿申请为          （殡仪馆）提供遗体接运外运服务，承诺对接运期间遗体的完整性、安全性、隐私保护及合法合规性承担全部且无条件的责任义务。如发生任何意外、毁损、延误、法律争议或其他不良后果，均由本单位独立承担全部法律后果及经济赔偿责任，与委托方及其他第三方无关。严格遵守殡葬管理有关规定，服从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管理，诚实守信、文明服务。申请所填写的相关信息及所提交的全部材料（含书面文件、证明材料、证件复印件等）均与实际情况完全一致，无虚构、夸大、隐瞒或误导性表述，关键信息（如历史记录、权属关系等）无任何遗漏；材料所载数据、日期、描述等信息准确无误，复印件与原件完全相符，不存在篡改、变造或伪造情形；所有材料均依法取得或自主生成，来源渠道合规，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肖像权、名誉权等合法权益；提交的材料均直接服务于本次殡仪馆购买遗体接运服务承接主体申请，未提供无关、过期或与事项要求不符的内容。若提交的材料存在虚假、隐瞒或违规情形，自愿承担以下（但不限于）全部后果：1.贵单位有权立即终止本次事项的办理流程，撤销资格认定；2.赔偿因材料虚假给贵单位及相关方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损失及维权费用；3.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并同意将相关违约行为纳入信用档案，接受信用惩戒；4配合贵单位及相关监管部门的后续调查，如实提供补充材料或情况说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殡仪馆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